
采购需求书 

说明： 

1. 投标人须对本项目为单位的服务内容进行整体响应，任何只对服务内容其中一部分内

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投标。 

2. 采购需求书中打“★”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有任何一条负偏离则导致无效投标。 

3. 采购需求书中打“▲”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，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。 

4. 投标报价（总价）中不得包含招标文件要求以外的内容，否则，在评标时不予核减。若

投标报价有缺漏项的，缺漏项部分的价格视为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，中标后不作任何调

整。 

一、 项目一览表: 

采购内容 数量 最高限价 

汕头市商务局关于第 139-140

届广交会汕头分团会务承办服

务 

1项 

总限价：人民币 180000.00 元。 

其中，第 139届广交会汕头分团会务承办服务

最高限价 90000.00 元；第 140 届广交会汕头

分团会务承办服务最高限价 90000.00元。 

二、 项目服务内容: 

（一）线下展工作要求 

▲1.根据广交会和汕头分团工作要求，举办政策宣讲、业务培训或参展企业交流会，并

承担相关会议会务费用。 

2.收集、整理、汇总企业申请资料，指导企业申请展位、对申请材料作校核。 

3.对新申请企业开展调研核实。 

▲4.在指定时间内办理分团参展证件，包括各类证件资料的收集、申报、证件领取及分

发。 

5.负责参展费用的催缴工作，办证费用的代收代缴工作。 

▲6.负责邀请媒体机构对汕头分团参展情况进行宣传，并承担媒体机构人员在广交会期

间住宿、交通费用。 

▲7.在展馆和驻地设置交易团办公及会议场所，与有关部门沟通、协调、办理各项事务；

为参展企业提供参展服务及咨询服务；协助安排汕头分团团部工作人员的食宿、交通。 

▲8.开展参展现场服务。线下展展前一周入住广州（线下展驻广州会务工作时间为 28

天：第 139-140届广交会时间为 2026年 4月 8至 5月 5日和 2026年 10月 8至 11 月 4日，

驻会期间工作时间为 9 时-22 时，全期无休息日），开展参展现场服务，配合汕头分团做好

参展企业管理、知识产权宣传工作、违规整改、现场安保、知识产权及贸易纠纷处理、成交

统计、企业调研、责任书签订工作；发放、整理、收集大会各项参展调研问卷；配合汕头分

团认真细致做好每期参展企业展位使用检查工作，于各展期间每天分组（每天 2-5组，每组

至少 2人，具体人数按照各展期实际情况确定）对全体参展企业进行全面检查；发动企业参



加广交会相关论坛及活动、发放展品放行条等相关工作。 

9.配合汕头分团做好广交会组委会及相关部门部署工作，开展交易团重点企业推荐、经

贸对接交流、CF奖申请推荐、境内外客商邀请、新闻宣传等工作；完成商务部、广交会组委

会及采购人部署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二）线上展工作要求 

1.收集、整理、汇总申请企业资料，指导企业申请展位、对申请材料作校核。 

2.对新申请企业开展调研核实。 

▲3.为各参展企业展前做好线上展示对接平台企业信息、展品信息上传组织协调、辅导

协助、跟进综合服务（线上展会务工作时间为每届半年：第 139-140 届广交会时间为 2026

年 3月 16日-2027年 3月 15日）。 

▲4.协助参展企业做好开展直播营销业务辅导；提供业务、技术咨询、支持等保障服务。 

5.协助汕头分团做好展品管理服务工作，对参展企业上传展品信息做好审查，做好知识

产权保护培训工作和责任书签订工作。 

6.动员企业邀请境内外客商参加网上广交会;组织企业参加各类经贸对接活动。 

▲7.协助汕头分团做好媒体宣传推广工作，加强与传统及新媒体紧密合作，多渠道、多

形式及时宣传报道。 

8.协助汕头分团配合各相关部门做好各项调研、成交统计；开展展后总结及企业跟综服

务。 

9.完成广交会组委会部署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三）其他要求 

▲1.承办单位除广交会要求催缴、代收代缴相关费用外，不得向广交会参展企业收取任

何其他费用。 

▲2.承办单位广交会会务工作专职人员不少于 5 人，每届广交会会务工作时间为 6 个

月；根据汕头分团各展期展位分布情况和工作需求，第一期驻会（4 月 8 日-18 日/10 月 8

日-18日，广州市）工作人员不少于 6人，第二期驻会（4月 18日-26日/10月 18日-26日，

广州市）工作人员不少于 10人，第三期驻会（4月 26 日-5月 5日/10月 26日-11 月 4日，

广州市）工作人员不少于 12人，全期至少配备 2台 7 座商务车。 

3.每届广交会工作经费不超过 9万元，其中包含工作人员差旅费、汽车租赁、会议、邀

请媒体等费用，不包含工作人员薪资补贴等费用。 

4.广交会具体举办形式、展区设置、组展及开展时间等相关事宜以当届广交会通知文件

为准，如有工作内容变更，将根据广交会通知文件进行调整，承办单位须无条件配合。 

三、售后服务 

（一）中标人必须依照招标文件的要求、响应文件的承诺、采购人的使用情况以及参展

企业的反馈，确保服务效果，协助汕头分团做好服务保障。 



★（二）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，中标人在接报后 0.5小时内响应，1小时内到达现场（提

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。 

（三）中标人应建立售后服务团队： 

1.须派驻现场管理负责人员，负责本项目与采购人的沟通、确保本项目的进度、协调项

目团队人员、把控项目质量、监督进场后的各个环节，推进项目高效率进行和完成。非采购

人要求的，原则上不得更换，如需更换须提前 3个工作日提交书面申请，经采购人同意后方

能更换。 

2.中标人必须做好安全文明工作，要配备好相应安全负责人员和做好文明措施工作。 

四、付款方式 

1.采购人在 2026年 12月 31日前向中标人一次性支付合同款。 

2.因采购人支付费用需履行财政资金请款审批手续，采购人在中标人提供全额有效发票

后、在前述约定付款期限内发起请款审批手续的，视为采购人已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，

相关财政部门审批时间不计入付款期限。中标人不得以未在约定付款期限内实际收取款项为

由主张采购人的违约责任。 


